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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高级管理人员 

参与设立产业基金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掌阅科技”或“上市公司”）的保荐机构，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对掌阅科技控股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参与投资设立合伙企业型产业基金的

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设立产业基金的基本情况 

掌阅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成湘均、张凌云拟参与投资设立合伙企业型

产业基金（名称待根据工商局核准确定，以下简称“产业基金”），产业基金投资

方向主要在 TMT、人工智能、新文化新消费、互联网等领域的项目投资，产业

基金计划规模在 3 亿元以上，首期成湘均、张凌云作为有限合伙人拟分别认缴

15,000 万元，后续根据开展情况可能追加投资或者对外募集。 

产业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管理人为拟设立的有限公司（名称待根据工商

局核准确定，以下简称“管理公司”），该管理公司以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暂定，

可能根据工商注册及备案要求调整）参与投资设立产业基金，该管理公司的控股

股东为掌阅科技董事、高级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好胜先生，参股股东为产业

基金的投资团队成员。 

对于产业基金投资的与上市公司主业协同性好且财务风险较小的项目，上市

公司有权在认为适当的时候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产业基金所持有的股权，且当

产业基金所投项目出现并购机会时，产业基金应尽量促成目标项目公司给予上市

公司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并购权。 

该产业基金设立未涉及上市公司投资及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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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控股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参与设立产业基金的相关

核查情况 

根据产业基金设立方案及成湘均、张凌云作出的书面承诺：成湘均、张凌云

在管理公司不直接、间接持有股份，不担任职务，也不存在由其他人代持股份的

情形，不会对管理公司、产业基金实施控制；成湘均、张凌云不会担任执行事务

合伙人的代表以执行产业基金的合伙事务，不会担任或提名产业基金的投资决策

人员；亦不会干涉产业基金的投资决策机构按照《合伙企业法》和产业基金合伙

协议正当履行职责的投资决策行为。 

根据产业基金设立方案及成湘均、张凌云、李好胜作出的书面承诺：对产业

基金投资的与上市公司主业协同性好且财务风险较小的项目，上市公司有权在认

为适当的时候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产业基金所持有的股权，且当产业基金所投

项目出现并购机会时，产业基金应尽量促成目标项目公司给予上市公司在同等条

件下的优先并购权。 

由于成湘均、张凌云本次投资的投资对象为投资性平台，与上市公司之间不

构成竞争性业务，结合前述情况，保荐机构认为，本次投资行为不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有关同业竞争的禁止性规定，亦不构成成湘均、张凌云违反上

市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所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相关承诺的情形，不会损害上市公司

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由于李好胜本次投资、经营的对象为投资性平台，与上市公司不构成同类业

务，且本次参与设立产业基金已经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批准，并将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结合前述情况，保荐机构认为，在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同意的前提

下，李好胜投资、经营产业基金不构成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

对上市公司忠实义务的情形。 

三、履行的审批程序情况 

1、本次事项已经上市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21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成

湘均、张凌云、李好胜已回避表决。本次事项及相关议案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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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 

2、本次事项已经上市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 11 次会议审议同意。 

3、独立董事已对本次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审

议关于控股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参与设立产业基金事项的程序和表决方法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控股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参与设立产业基金

的事项。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成湘均、张凌云本次投资的投资对象为投资性平台，与上市公司之间不构成

竞争性业务，结合产业基金设立方案及成湘均、张凌云作出的书面承诺，本次投

资行为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有关同业竞争的禁止性规定，亦不构成

成湘均、张凌云违反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所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相关承诺的情

形，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李好胜本次投资、经营的对象为投资性平台，与上市公司不构成同类业务，

且本次参与设立产业基金已经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批准，并将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结合产业基金设立方案及李好胜作出的书面承诺，在经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同意的前提下，李好胜投资、经营产业基金不构成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所规定的对上市公司忠实义务的情形。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事项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和监事会审

议同意，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本次事项的独立意见，本次事项已履行现阶段必要

的内部审批程序，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本次事项在上市公司的内部

审批程序上具备完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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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